
（2023）宁0104民初16274号
王婕：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西街支行诉王婕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
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56878.01元、利息14988.74元、费用6241.90元（利息
及费用暂算至2023年4月15日，此后利息按照《宁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利率
计算至欠款实际付清），以上暂合计 78108.65元；2.本案诉讼费等由被告负担。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我院东二楼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410号
周德文：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西街支行诉周德文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提出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33437.55元、利息 6879.26元、费用 5391.13元（利
息及费用暂算至2023年4月15日，此后利息按照《宁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利
率计算至欠款实际付清），以上暂合计45707.94元；2.本案诉讼费等由被告负担。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我院东二楼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407号
汤红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西街支行诉汤红平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提出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26525.17元、利息12106.09元、费用8501.21元（利
息及费用暂算至2020年5月29日，此后利息按照《宁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利
率计算至欠款实际付清），以上暂合计47132.47元；2.本案诉讼费等由被告负担。因你下落不
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我院东二楼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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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我公司将于 2023年 11月 1日 10时在中拍平台（网址
https：//paimai.caa123.org.cn/）对一批粮食加工企业废旧机器设备进行
公开拍卖。（详细清单可致电咨询了解）

参考价：90000元（保证金20000元）

特别说明：移交时由于标的物的拆解、切割、搬运产生的人员安
全及财产的损失损毁等问题均由买受人自行解决。（包括但不限于搬
运费、人工费、运输费等一切费用均由买受
人自行承担。）

标的即日起开始预展，有意者请交纳
规定数额的竞买保证金后，持有效证件到
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方式：0951-6718909 13709500671 杨女士
报名地址：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体育

场一号通道。

宁夏裕德丰拍卖行拍卖公告《宁夏华梦新材料有限公司 5.2万吨含氯含氟新
材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已委托宁夏环境科学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征求意见稿，欢迎社会各
界提出具体的意见和建议。

一、查询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方式
和途径

1、网络链接：http：//www.d1ea.com/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电话联系建设

单位或环评单位查询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区域附近的群众和单位可提出与本项目环

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同征求意见稿网络连接。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的意见可通过信函、电子邮件、传真或电话

与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
建设单位：宁夏华梦新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海鹏
联系电话：0953-6536666
地 址：吴忠市宁夏青铜峡工业园区（区块一）
环评单位：宁夏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金工
联系电话：0951-3933263
邮 箱：376875010@qq.com
地 址：银川市金凤区富安巷102号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公示发布起5个工作日内。

宁夏华梦新材料有限公司5.2万吨含氯含氟新材料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劳动仲裁公告
沈吉祥：

本委受理的银川市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诉
你劳动争议案（银劳人仲案字〔2023〕537号），该案
已于 2023年 10月 11日审查立案。因你户籍地址
无法送达，仲裁专递无人签收，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副本等法律文
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本
委定于 2023年 12月 13日上午 9点 30分（地址：银
川市兴庆区北寺巷 60号一楼二号仲裁庭，电话：
8363990）开庭审理银川市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劳动争议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将依法缺
席裁决。领取裁决书期限为闭庭后 30日内，逾期
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劳动仲裁公告
银川银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李艳等十人诉你单位劳动争议案（银
劳人仲案字〔2023〕544-553号）已于2023年10月13日
审查立案，因你单位无人应诉，办公场所未挂牌，也未
有工作人员办公，无法进行当面送达或留置送达，现依
法向你单位及法定代表人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开庭
通知书、申请书副本等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23年12月12日上午
9点30分在本委仲裁庭（地址：银川市兴庆区北寺巷60
号一楼一号仲裁庭，电话：8363990）开庭审理李艳等十
人诉你单位劳动争议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将依法
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期限为闭庭后30日内，逾期即
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告
同小竹：

因你不符合2015年度、2016年度灵活就业人
员社会保险补贴申领条件，现需退回已领取的社
会保险补贴费用。我办多次联系你未果，现西夏
区北京西路街道办事处依法向你送达《银川市西
夏区北京西路街道办事处关于限期清退灵活就业
人员社会保险补贴费用的催告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30日视为已告知。期间请主动与
我街道联系退费。如对上述催告内容有异议，可
自收到本催告之日起三日内向我办进行书面陈
述、申辩，逾期视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

银川市西夏区北京西路街道办事处

2023年10月24日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限期拆除通知书
贺综执限拆字【2023】第0359号

张肱：

因你（单位）在恒大御景半岛 28-2-104实施的未办理相关规划方案

审批手续擅自对所属房屋改、扩建未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属违法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项的规定，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第/款第/项的规定，现责令你

（单位）接到通知后务必于2023年10月23日前自行拆除。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八条的规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如你

（单位）对上述事实、理由、依据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三日

内到贺兰县综合执法局进行陈述、申辩。逾期不陈述、申辩的视为放弃此

权利。特此通知。

联系地址及方式：贺兰县花园南街 224 号，综合执法德胜中队

8080242、8530307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

2023年10月24日

劳动仲裁公告
陕西龙天宏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杨开何诉你单位、中建三局集
团有限公司的劳动争议案（银劳人仲案字
〔2023〕533 号），于 2023 年 10 月 12 日审查立
案。因你单位电话联系不到，邮寄无人签收，现
依法向你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公告送达应诉通
知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副本等法律文书，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
于2023年12月12日下午2：30（地址：银川市兴
庆区北寺巷 60 号一楼一号仲裁庭，电话：
8363993）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
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期限为闭庭后
的30日内，逾期即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10月24日

登报公示
宁夏宁东悦通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1200595236343U）在宁
东古窑子停车场院内建设施工，现院内停放
了 甘 D67917、宁 EDX526, 宁 A6RC05, 陕
KE3437的无牌车辆车主未签署停车协议，长
期停放至我公司所属用地，我公司通过交管
12123、市民热线，交管部门均无法联系车主，
请车主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天内，将车辆
挪走，如未按照时间挪走，我公司将自行处理
停放车辆，由此带来的后果、费用以及产生的
一切法律后果及纠纷由其个人承担，我方概
不负责。特此公告。

联系人：姚建雄 电话：13519581352
宁夏宁东悦通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24日

减资公告
宁夏天得一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74PB49M）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注册资

本 1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100
万元人民币，请有关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内向本

公司提出清偿债权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天得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24日

注销公告
宁夏葡萄产业协

会（代码：50122474），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与本协会有债权
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
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来
本协会办理清算手
续。特此公告。

宁夏葡萄产业协会

2023年10月24日

注销公告
宁夏金丰润商贸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21MA7626YM9K）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
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
务的单位和个人自公告之
日起 45日内办理清算手
续。特此公告。
宁夏金丰润商贸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24日

注销公告
经营者：黄安，个

体工商户（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
92640423MA765QC50K），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与本个体工商
户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和
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
内办理清算手续。特此
公告。

2023年10月24日

遗失公告
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安置

民生花园项目（合同号：117号），
与房屋被征收人：闫生强（ 身份
证号64212319510703001X）、闫波
（ 身 份 证 号
64032119860118003X）、闫云（身
份证号 640321198407040033），
签订了民生花园房屋（2号楼 1单
元 301室、9号楼 1单元 201室）产
权调换安置合同，合同一式三份，
现合同原件遗失，特此声明。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2023）宁0104民初10633号
银川市兴庆区隆兴宁味轩家乡菜馆：

本院受理原告董风帅与你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4民初 106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结果如下：被告银川市兴庆区隆兴宁味轩家乡
菜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董风帅
支付货款 5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6000元，并
按照年利率 6%支付 50000元货款自 2023年 5
月5日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三庭813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379号
杨小华、马春梅、周文福、杨晓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众联启航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小
华、马春梅、周文福、杨晓兰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诉
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代偿款 154935.11元并按照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LPR支付自2023年5月24日
起至2023年7月14日的利息806.09元并支付利息至实际付清之
日；2.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30987元；3.被告周文福、杨晓兰针
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
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西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382号
汪建雄、李小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众联启航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
汪建雄、李小霞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
求：1.被告支付原告代偿款 103803.11元并按照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LPR支付自2023年5月
24日起至2023年7月14日的利息540.06元并支付利息至实
际付清之日；2.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20760.62元；3.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15
时0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973号
董勇：

本院受理原告苏红刚与被告董勇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
原告支付欠款 8100元、利息 207元，共计 8307元（按
照年利率 6%计算，自 2022年 12月 18日暂计算至
2023年 5月 23日，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975号
董勇：

本院受理原告万峰与被告董勇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
向原告支付欠款4000元、利息102元，共计4102元
（按照年利率6%计算，自2022年12月18日暂计算
至 2023年 5月 23日，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4838号
屠静仪：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创弘泽不锈钢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与被告王炫博、屠静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向本
院提起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支付原告货款
11000元，逾期支付利息 788.99元（按照 3.85%计算自
2021年8月31日起至2023年7月12日，并主张至实际
给付之日）；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2429号
宁夏蔡新添诚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志强与被告宁夏蔡
新添诚商贸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3）宁 0104民初 12429号民事判决
书，判令：被告宁夏蔡新添诚商贸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王志强
支付装修款 41000 元、支付违约金 4100
元。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807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
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781号
杜家瑞：

本院受理原告马静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货款 22281
元；2.判令被告按照4.05%支付自2016年10月10
日至实际欠付货款付清为止的利息；3.本案诉讼
费、差旅费、误工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
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上午9时4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3803号
盛峰：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西
城区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偿
还原告信用卡欠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共计 79684.29元（利息、
违约金暂计算至 2023年 2月 6日，后续利息及违约金按《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信用卡（个人卡）领用合约》的规定继续主张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保全费等原告为实
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本
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3810号
崔海龙：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西
城区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偿
还原告信用卡欠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共计 43940.39元（利息、
违约金暂计算至 2023年 2月 6日，后续利息及违约金按《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信用卡（个人卡）领用合约》的规定继续主张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保全费等原告为实现
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本院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353号
刘春生：

本院受理原告马晓萍诉你刘春生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租金480000
元，滞纳金48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63071.84元（暂计
算至2023年9月1日，请求判令至实际清偿之日）；2.判令
被告偿还原告垫付的物业服务费用、制冷费共 10711.86
元；3.本案诉讼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
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717号
马满相、段小燕：

本院受理原告文斌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判
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80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自2017年12月26日
起至 2020年 8月 19日止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和利息（以 180000元为基
数，24%为年利率）；3.判令被告支付自2020年8月19日起至实际付清
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以 180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利息的 4
倍计算）；4.判令被告一、二在上述费用中承担连带责任；5.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
10时4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143号
崔茂江：

本院受理原告郝瑞庆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房屋托管
合同”；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房租10166元，采暖
费 1600元，物业费和垃圾处理费 800元，违约金 1166
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722号
冯玉川：

本院受理原告曹建珍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
款 80000元，暂定利息 73656元；2.本案诉讼
费、执行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5703号
马秀龙：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兴庆区梁军军摩托
配件中心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
令：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货款 2228元；2.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
送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039号
陈文颖：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鼓楼支行诉陈文颖信用卡
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32110.4元、利息 16549.28元、费用 3521.15元（利息及费用暂算至
2021年 3月 15日，此后利息按照《宁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约》约
定的利率计算至欠款实际付清），以上暂合计52180.82元；2.本案诉讼
费等由被告负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
事案件审判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
的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我院东二楼2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041号
尧智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鼓楼支行诉尧智英信用卡
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35955.36元、利息 14249.67元、费用 6266.51元（利息及费用暂算至
2018年11月15日，此后利息按照《宁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约》约
定的利率计算至欠款实际付清），以上暂合计56471.54元；2.本案诉讼
费等由被告负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
事案件审判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
的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我院东二楼2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036号
马宁：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鼓楼支行诉马宁信用卡纠
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25956.46元、利息 9697、费用 2550.36元（利息及费用暂算至 2021年 3
月15日，此后利息按照《宁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利率
计算至欠款实际付清），以上暂合计40903.82元；2.本案诉讼费等由被
告负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案件审
判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我院东二楼 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027号
胡志圆：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鼓楼支行诉马宁信用卡纠
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32991.41元、利息 4661.94元、费用 7103.03元（利息及费用暂算至
2021年 3月 15日，此后利息按照《宁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约》约
定的利率计算至欠款实际付清），以上暂合计44756.38元；2.本案诉讼
费等由被告负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
事案件审判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
的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我院东二楼2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040号
吕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鼓楼支行诉吕军信用卡纠
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29458.01元、利息9391.8元、费用4362.95元（利息及费用暂算至2021
年 1月 15日，此后利息按照《宁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
利率计算至欠款实际付清），以上暂合计43212.76元；2.本案诉讼费等
由被告负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案
件审判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
日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我院东二楼2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041号
郝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鼓楼支行诉郝称信用卡纠
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35955.36元、利息 14249.67元、费用 6266.51元（利息及费用暂算至
2018年11月15日，此后利息按照《宁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约》约
定的利率计算至欠款实际付清），以上暂合计56471.54元；2.本案诉讼
费等由被告负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
事案件审判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
的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我院东二楼2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024号
朱建超：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鼓楼支行诉朱建超信用卡
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34986.63元、利息 8924.49元、费用 4043.07元（利息及费用暂算至
2021年 3月 15日，此后利息按照《宁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约》约
定的利率计算至欠款实际付清），以上暂合计47954.19元；2.本案诉讼
费等由被告负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
事案件审判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
的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我院东二楼2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6277号
张立科：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西街支行诉张立科信
用卡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29914.80元、利息 7946.12元、费用 10231.27元（利息及费用暂算至
2020年 6月 15日，此后利息按照《宁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用合约》约
定的利率计算至欠款实际付清），以上暂合计48092.19元；2.本案诉讼
费等由被告负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
事案件审判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
的第3日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我院东二楼2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